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岐山分局
2026年1月28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受理情况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受理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。现将受理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3月13日-2026年3月19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公众可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书面意见。
联系电话：0917-8211180  传真：0917-8213608  邮箱：qs8212115@163.com
通讯地址：岐山县凤鸣镇凤鸣西路49号县政府后二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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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油田新型钻井专用绿色材料生产项目（一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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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陕西桓宸启曜石油科技有限公司
	陕西立标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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